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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高德置地广场

F

座

18

、

19

楼）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油泵”、“发行人”或“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６

］

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６

］

７

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

２０１６

］

１

号）及《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

２０１６

］

２

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

台进行，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定价方式、申购缴款、中止条件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

有报价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报价格的按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报价格同一拟

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记录为准）由后向前的顺序排

序，剔除报价最髙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数量将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若

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１０％

。

２

、本次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同时进行，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Ｔ

日）

９

：

３０－

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湖

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上中签

投资者应依据《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量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５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具体中止条

款请见“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６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重要提示

１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湘油泵归属于“制造业”之汽车制造业（代

码为

Ｃ３６

），所处细分行业为汽车零部件行业中的发动机泵类行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

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２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

，

０２３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８

，

０９２

万股。本次发行不

涉及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３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为本次发

行初步询价的报价时间。

５

、网下投资者参与询价，其所管理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单个配售对象，于初步询价开始日

前两个交易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７

日）之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７

日）应当持有

２

，

０００

万元

（含）以上的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日均市值。

网上投资者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

１

万元（含）以上的，方可参与本次网上发

行。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市值按其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

均持有市值计算。

６

、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

悉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 在参与询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初步询价的情形，并

确保申购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 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

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２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２３５９

号文核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湘油泵”，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３１９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

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

，

０２３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６４％

；网上初始发行量为

７２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６％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

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每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为本次发

行初步询价的报价时间。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４

、只有符合本公告“三、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程序”的投资者方能参与本次初步询价。

网下投资者应通过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１２０．２０４．６９．２２／ｉｐｏ

）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通过网下

申购电子化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关于网下申购电子化

平台的相关操作办法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

快速导航

－ＩＰＯ

业务专栏中的《上海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

２０１６

］

２

号）、《网下

ＩＰＯ

系统用户手册（申购

交易员分册）》等相关规定。

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刊登的《湖南机油泵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公布发行数量、发行价格、

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以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名单等信息。 《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有效报价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

与申购。 投资者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被认定为有效报价的，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６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

与初步询价的，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发行。

７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代码为“

７３２３１９

”。 网上网下申购的具体安排将于《发行公告》中披

露。

８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均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９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７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

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１０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周四）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Ｔ－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周五）

网下投资者提交电子版核查资料截止日（

１２

：

００

截止）

Ｔ－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周一）

初步询价（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Ｔ－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周二）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网下投资者提交纸质版核查资料截止日（

１７

：

００

截止）

Ｔ－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周三）

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

Ｔ－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周四）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及最终发行数量

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名单

Ｔ－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周五）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周一）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周二）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周三）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获配缴款日（认购资金到账截止时间

１６

：

００

）

网上中签缴款日

Ｔ＋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周四）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Ｔ＋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周五）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１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或因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

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

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

（

２

）如因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使

用其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投资者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二、路演推介安排

本次发行不安排网下路演推介。

本次发行拟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安排网上路演。关于网上路演的具体信息请参

阅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刊登的《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

公告》。

三、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程序

（一）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需满足的条件

１

、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 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含）以

上，从事证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时间应达到五年（含）以

上。 经行政许可从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机构投资者可不受上述限制。

２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最近

１２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

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但投资者能证明所受处罚业务与证券投资业务、受托投

资管理业务互相隔离的除外。

３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 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科学

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７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持有沪市非限售股票的流通市值日均值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５

、投资者不得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集合信托计划，也不得为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

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新股的证券投资产品。

６

、下列机构或人员将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

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

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

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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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②

、

③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

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

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黑名单中的机构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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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③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

７

、若投资者及其配售对象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则须在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即

Ｔ－６

日）

１２

点前按以

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并能提供登记备案的证明文件。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６

日）

１２

：

００

时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配售对

象信息的登记备案工作且已开通

ＣＡ

证书网下投资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

步询价。

网下投资者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自身符合上述规定。 网下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主承销

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与发行人、主承销

商不存在上述禁止的关联关系，同意并承诺配合主承销商对投资者的身份进行核查，由此产

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同时，主承销商根据本公告的规定和

相关各方提供的信息，在确认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名单时，有权拒绝与发行人、主承销商存

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存在关联关系的投资者参与报价。

（二）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的程序

１

、投资者报价时需同时提供《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

有意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符合万联证券网下投资者标准的投资者，均须向万联证券提交

《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需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的

要求分别提供《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机构）》或《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个人）》，文件

电子版可在万联证券官方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首页

－

机构业务

－

投资银行

－

业务公

告”下载。

提供《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时，请严格按照以下两个步骤完成：

（

１

）发送电子版和盖章扫描版：请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６

日）

１７

：

００

前，机构

／

个人投资

者请将《关联方禁配确认与承诺函》的电子版（

ｅｘｃｅｌ

版）和盖章扫描版发送至

ｗｌｅｃｍ＠ｗｌｚｑ．

ｃｏｍ．ｃｎ

。 发送邮件时请务必按要求注明“

ＩＰＯ

项目名称

－

类型

－

名称”。 例如：机构投资者标注

“湘油泵

－

机构

－ＸＸ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个人投资者标注“湘油泵

－

个人

－ＸＸ

”；邮件是否收到

请以邮箱自动回复为准，若未收到邮箱自动回复请及时电话确认，确认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８３４７８

。

（

２

）邮寄盖章原件版：请将盖章原件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

１７

：

００

前邮寄至：上海

市浦东新区竹林路

１０１

号

６０３

室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市场部，邮编

２００１２２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８３４７８

。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关联方信息及承诺函，或提供虚假信息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有权将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确定为无效报价。

２

、投资者报价时需同时提供《出资方基本信息表》和备案确认函

（

１

）若配售对象属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组合、企业年金计划、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ＱＦＩＩ

投

资账户、机构自营投资账户和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则无需提供《出资方基本信息表》。

（

２

）除此之外的其他配售对象均需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的要求提供《出资方

基本信息表》的电子版（

ｅｘｃｅｌ

版）和盖章扫描版。 文件电子版可在万联证券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首页

－

机构业务

－

投资银行

－

业务公告”下载。

（

３

）提供产品备案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 需要向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需提供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发布的有效的备案确认函的盖章扫描件或备案系统截屏等其他证明材料。

提供上述文件时，请严格按照以下两个步骤完成：

（

１

）发送电子版和盖章扫描版：请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６

日）

１２

：

００

前，请将上述文件

发送至

ｗｌｅｃｍ＠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发送邮件时请务必按要求注明“

ＩＰＯ

项目名称

－

类型

－

名称”。 例

如：机构投资者标注“湘油泵

－

机构

－ＸＸ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个人投资者标注“湘油泵

－

个人

－

ＸＸ

”；邮件是否收到请以邮箱自动回复为准，若未收到邮箱自动回复请及时电话确认，确认电

话：

０２１－６０８８３４７８

。

（

２

）邮寄盖章原件版：请将盖章原件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

１７

：

００

前邮寄至：上海

市浦东新区竹林路

１０１

号

６０３

室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市场部，邮编

２００１２２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８３４７８

。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以上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有权将相关投资者提交的报价确定为无效报价。

四、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进行，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条件的投

资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Ｔ－６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并已开通

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数字证书、成为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每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投资者可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填写、提交申购报价和拟申

购数量。

３

、初步询价期间，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

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每个配售

对象填报的拟申购股数不得超过网下初始发行总量。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

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

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每个配售对象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最低拟申购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超过

２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累计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３００

万股。

４

、投资者的申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视为无效：

（

１

）网下投资者未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６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

资者信息登记备案的；

（

２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未能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

３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该

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

４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１

，

３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

５

）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２０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０

万

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

６

）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５

、网下投资者存在下列情形的，万联证券将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

１

）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

２

）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

３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

４

）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

５

）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

６

）委托他人报价；

（

７

）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

８

）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

９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

１０

）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

１１

）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

１２

）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

１３

）不符合配售资格；

（

１４

）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

１５

）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

１６

）中国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

有报价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报价格的按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报价格同一

拟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记录为准）由后向前的顺

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数量将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若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

足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

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及有效拟申购数

量。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

１０

家。

未被剔除的投资者，其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规定的其他

条件的报价为有效报价。 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网下申购。

六、网上和网下发行

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

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发行。

２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

１

万元（含）以上的投资者方可参与本次网上发行。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市值按其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

均持有市值计算。 根据投资者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均

持有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１

万元的部分不计

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不得超过

其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同时不得超过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的千分之一。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３

、网上和网下申购的具体安排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发行公告》中披露。

七、回拨机制

网上网下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投资者申购情况决定是

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认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安排如下：

（

１

）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认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既定的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向网下回拨

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

２

）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

发行人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３

）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５０

倍、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低于

１５０

倍（含）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 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低于

５０

倍（含），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Ｔ＋１

日）在《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

告》）中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八、网下配售原则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在完成双向回拨后，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

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

１

）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

以下三类，同类配售对象获得配售的比例相同：

①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为

Ａ

类投资者；

②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为

Ｂ

类投资者；

③

其他投资者为

Ｃ

类投资者。

（

２

） 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不低于

４０％

优先向

Ａ

类投资者配售。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在保证

Ａ

类投资者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配售比例的前提下，预设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１０％

优先

向

Ｂ

类投资者配售。 若按上述预设比例配售，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低于

Ｂ

类投资者，主承销

商和发行人可以调整

Ａ

类投资者和

Ｂ

类投资者的预设比例。

（

３

）若网下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

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①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

②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配售比例不低于

Ｃ

类投资者；

③

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４０％

、

１０％

分别优先向

Ａ

类、

Ｂ

类配售；若

Ａ

类、

Ｂ

类的有效申购不

足安排数量的， 在满足向

Ａ

类、

Ｂ

类全额配售后，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向

Ｃ

类配售剩余部

分；

④

当由于向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网下发行数量的

１０％

而使得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高

于

Ａ

类投资者时，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份额将相应调整使得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⑤

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主承销商配售给获配数

量最大的

Ａ

类投资者；若获配数量相同，则按照申报时间先后配售给申报时间早的

Ａ

类投资

者；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仍不能确定，则以投资者申购时在上交所网下电子平台中记录先后顺

序为准。 如无

Ａ

类投资者，则配售给

Ｂ

类投资者，以此类推。

（

４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将按照网下投资者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

５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中止发行。

（

６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中止发行。

（

７

）如按上述原则配售后，发行人股权结构不符合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或者投资者的

持股情况不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规定，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有关规定

调整投资者的获配数量。

本次网下最终配售结果将根据网下缴款情况确定。

九、网上和网下投资者缴款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中签投资者应依据《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量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十、放弃认购及无效认购股份处理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及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含

７０％

）， 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主承销商负责包

销。

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４

日）刊登的《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

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

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

３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４

）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

５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

（

６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

７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

情形责令中止。

出现上述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告。 中止发行

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择机

重启发行。

十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高德置地广场

Ｆ

栋

１８

、

１９

层

联系人：赵向前、周涵俊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８３４７８

核查资料寄送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竹林路

１０１

号

６０２

室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市

场部

核查资料发送邮箱：

ｗｌｅｃｍ＠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发行人：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69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声明及承诺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

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

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

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

计资料真实、完整。

保荐人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

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

１

、公司所有

１５４

位股东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２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仲秋及其关联股东许文慧、刘亚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３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许仲秋、袁春华、周勇、罗大志、沈学如、丁振

武、陈胜生、谭小平、刘亚奇、许腾、刘光明、陈湘军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４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仲秋，公司股东许文慧，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许仲秋、袁春华、周勇、罗大志、沈学如、刘亚奇、许腾、刘光明、陈湘军承诺：上市后

６

个月

内如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所持的股份公

司股票，在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本人减持的股份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自股份公司

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股份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

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５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许仲秋、许文慧和沈学如承诺：在上述限售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许仲

秋、许文慧减持股份不超过持股数额的

２０％

，沈学如减持数额为届时依据法律法规对本人能够转

让的全部股份；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

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 但减持价格不得低于股份公司本次首发的新股

价格；自股份公司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股份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上述减持计划应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二、本次发行前未分配利润的处理及股利分配规定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在公司股票公开

发行后由公司发行后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三、本公司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具体回报规划

（一）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发行人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

程（草案）》，公司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１

、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时，应当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并考虑独

立董事、监事以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２

、利润分配形式及期间间隔：

（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并优

先考虑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

２

）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主要以现金分红为

主，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根据当期经营利润和现金流情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３

、利润分配的条件及分配比例：

（

１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

公司当期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剩余的净利润）为正值、

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②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正值；

③

审计机构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④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归还借款

或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者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归还借款或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

２

）现金分红比例：公司具备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时，应当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

３

）实施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优先保障现金分红的基础上，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发放股票

股利应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

理因素。

（

４

）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

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

策：

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在利润分配时具体所处阶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形确定。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

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４

、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盈利情

况、现金流情况、公司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规划及以前年度的利润分配情况等提出、拟定。 董

事会在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明确意

见。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应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求、独立

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利润分配预案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

２

）公司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邮箱、互动平台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

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３

）公司董事会审议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方可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

４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事项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情况的影响向股东大会说明。 如果该事项对当期利润有直接影响，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就低

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５

） 公司监事会应对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

决策及执行程序进行监督。

（

６

）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或者利润分配

预案中的现金分红比例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的，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独立董事及公司监事会应发表明确意见，公司应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

及未用于分配的资金用途和使用计划。

５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

１

）因国家颁布新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因外部经营环境、公司自身

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投资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确有必要调整或变更公司利

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可以由公司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

（

２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由公司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

详细论证和说明调整理由并形成书面论证报告，但调整或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

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发表意见，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时，应提供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６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对下列事项进行专

项说明：（

１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２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

和清晰；（

３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

４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５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 得到了充分保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行详

细说明。

７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

占用的资金。

（二）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为了明确本次发行后对新老股东权益分红的合理回报，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草案）》中关

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增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分配进

行监督，公司董事会制定了《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并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要点如下：

１

、股东回报规划制定考虑因素

公司在制定股东回报规划时应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经

营情况、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

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对公司利润分配作出明确的制度性安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

２

、股东回报规划制定机制

公司董事会在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

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制订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并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草案）》等相关规定。 公司优先采

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３

、公司发行上市后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公司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时，应当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在发行上市后三年内，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在优先保障现金分红的基础上，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发放股

票股利应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

合理因素。

４

、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

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

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

润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在利润分配具体所处阶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形确定。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

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５

、股东回报规划的合理性分析

公司在本规划中明确了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该等安排符合公司的经营现状和发展规划：公司主营业务不断壮大、持续盈利能力较强，为

股东未来分红回报的持续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公司自身资产负债率合理，银行授信额度较

高，生产经营较为稳健，通过日常积累、信贷支持以及本次募集资金可以获得未来发展所需的资

金。 因此，上述分红规划综合考虑了公司的经营实际、宏观经济环境发展趋势以及公司未来发展

的资金需求，保持了股东回报与留存收益之间的合理均衡。

公司上市后，将通过募集资金进一步提升产能、增强产品研发设计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公

司利润水平，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与股东共享公司成长收益。

四、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的预案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会议决议通过，公司明确

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回购及增持股份的价格

范围。 稳定股价措施要点如下：

１

、启动条件及程序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当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如果因公

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 （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

÷

年末公司股份总

数，下同），公司应当在

１０

日内召开董事会制定稳定股价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该等方

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完成必要的审批或备案手续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启动实施方案。

２

、终止实施条件

在稳定股价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年末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终止实施方案。

３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

１

）公司回购股份

公司应当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稳定股价方案确定的回购金额和回购

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要约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高

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回购行为

及信息披露、回购后的股份处置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

公司在制定稳定股价方案时，将根据公司财务状况、资金需求确定具体回购金额，且符合

下列限定条件：

①

单次用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

２０％

，且不高于

３０％

；

②

单一会计年度用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０％

。

（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仲秋，公司股东许文慧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仲秋，公司股东许文慧应当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按照稳定股价方案确定的增持金额和增持期间，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增持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

当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

增持金额应符合下列限定条件：

①

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自上一会计年度年初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稳定股价方案日累计从公司获得的现金分红（如有）和税后薪酬（如有）总额的

２０％

，且不高于

３０％

；

②

单一会计年度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自上一会计年度年初至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稳定股价方案日累计从公司获得的现金分红（如有）和税后薪酬（如有）总额的

５０％

。

除因继承、被强制执行或上市公司重组等情形必须转让公司股份或触发稳定股价方案终

止实施条件外，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本人不得转让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除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外，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

（

３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

稳定股价方案确定的增持金额和增持期间， 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增持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

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

增持金额应符合下列限定条件：

①

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自上一会计年度年初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稳定股价方案日其累计从公司获得的现金分红（如有）和税后薪酬（如有）的总额的

２０％

，且不

高于

３０％

；

②

单一会计年度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自上一会计年度年初至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日其累计从公司获得的现金分红（如有）和税后薪酬（如有）

的总额的

５０％

。

除因继承、被强制执行或上市公司重组等情形必须转让公司股份或触发稳定股价方案终

止实施条件外，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董事（独立董事

除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 除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外，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４

）稳定股价方案实施的顺位要求

稳定股价方案的实施，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许仲秋、股东许文慧增持公司股票为第

一顺位，以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为第二顺位，以公司回购股票为

第三顺位。

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仲秋、股东许文慧按承诺的最高金额增持后，公司股价仍

未达到稳定股价方案终止实施条件的，则由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若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按承诺的最高金额增持后，公司股价仍未达到稳定股价

方案终止实施条件的，则由公司启动回购股票程序。

４

、不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管部门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稳定股

价方案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仲秋、股东许文慧、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

上述承诺，则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管部门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稳定股价方案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上述承诺之日起，停止自公司获得股东分红（如有）、领取

薪酬（如有），同时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按稳定股价方案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在未来聘任新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求其签署承诺书，保证

其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已做出的稳定股

价承诺，并要求其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

的承诺提出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五、本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根据相关股东出具的承诺书，本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许仲秋、许文慧和沈学

如减持具体计划如下：

在其限售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许仲秋、许文慧减持股份不超过持股数额的

２０％

，沈学如

减持数额为届时依据法律法规对本人能够转让的全部股份；许仲秋、许文慧和沈学如将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

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但减持价格不得低于股份公司本次首发的新股价格；自股份公司上市

至其减持期间，股份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

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上述减持计划应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若许仲秋违反本承

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其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股份公司。

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作出公开承诺事项但未

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承诺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

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许仲秋将

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证券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本

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应公告回购新股的回购计划，包括回购

股份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股份回购计划还应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在

股份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３

个月（“回购期”）内完成回购，回购价格为当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

价格，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若公司股票停牌，则回购

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停牌前一日的平均交易价格，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

同期银行存款利息；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回

购底价相应进行调整。 如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股份回购义务，则由本公司控股股东许仲秋履

行上述义务。

（二）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三）公司将确保以后新担任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公司和现有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公开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四）本公司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则本公司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

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若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公司将自愿按相应的赔偿

金额冻结自有资金，以为本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赔偿投资者损失提供保障。

发行人控股股东许仲秋承诺：如果未履行湘机油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承诺事项，本人将在湘机油泵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湘机油泵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履行湘机油泵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本人相关承诺事项给湘机油泵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将向湘机油泵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则

本人持有的湘机油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扣除湘机油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老股发售

股份）在本人履行完毕前述赔偿责任之前不得转让，同时湘机油泵有权扣减本人所获分配的

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人将在前

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停止领取薪酬；如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则不得转让，同时

湘机油泵有权扣减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直至本人履行完成相关

承诺事项。

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

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 证券监管部门或其他有权机关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

规情形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应公告回购新股的回购计划，包括回购股份数量、价格

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股份回购计划还应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在股份回购义务触

发之日起

３

个月（“回购期”）内完成回购，回购价格为当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且不低于

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若公司股票停牌，则回购价格不低于公

司股票停牌前一日的平均交易价格，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

利息（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

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在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启动对投资者赔偿的程序：（

１

）与投资者协商确定或者依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其他有权部门认定的方式确定赔偿金额；（

２

）赔偿金额确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将自

愿按相应的赔偿金额冻结自有资金，以为本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赔偿投资者损失提

供保障。

本公司控股股东许仲秋承诺，股份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股份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

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及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证券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股

份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 股份公司应公告回

购新股的回购计划，包括回购股份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股份回购计划还应经本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股份公司在股份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３

个月（“回购期”）内完成回购，回

购价格为当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

款利息；若公司股票停牌，则回购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停牌前一日的平均交易价格，且不低于

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回购底价相应进行调整。 股份公司未能履行上述股份回购义

务，则由本人履行上述义务。

本公司股东许文慧承诺，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对判断股份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依法回购

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及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证券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股份公司招

股说明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 股份公司应公告回购新股的

回购计划，包括回购股份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股份回购计划还应经本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股份公司在股份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３

个月（“回购期”）内完成回购，回购价格为

当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 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若公司股票停牌，则回购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停牌前一日的平均交易价格，且不低于公司股

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回购底价相应进行调整。 股份公司未能履行上述股份回购义务，则

由本人履行上述义务，本人履行上述义务以本人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为限。

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承诺：本次

发行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招股说

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启动对投资者赔偿，赔偿金

额与投资者协商确定或者依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其他有权部门认定的方式确定。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万联证券承诺：本机构为湘机油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机构

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次发行的律师服务机构康达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承诺：本机构为湘

机油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

形；若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机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八、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

，

０２３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２５％

。本

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涉及老股转让。

九、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所列示的风险

本节扼要披露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的重大事项。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招股意向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一节的全部内容，充分了解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主要产品为发动机泵类， 主要用于中重型卡车、客

车、乘用车、工程机械、发电机组、船舶动力等行业，这些行业与国家宏观经济紧密相关，与我

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密切相关。 报告期内，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汽车消费鼓励政策的退出和前两年增速较快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游行业增长速度已大幅放

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中重型卡车、工程机械、船舶动力等行业增长出现震荡调整；根据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２０１５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２

，

４５０．３３

万辆和

２

，

４５９．７６

万辆，同比增

长

３．２５％

和

４．６８％

，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我国汽车产、 销量分别为

１

，

３１１．４０

万辆和

１

，

２８２．９８

万辆，同

比增长

６．６５％

和

８．２７％

，总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公司经营业绩与中重型卡车、乘用车、工程机械、船舶动力等下游行业的景气度高度相

关，下游行业的需求波动会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与利润水平。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

，

９３２．５９

万元、

４

，

２２２．７７

万

元、

３

，

６８２．３９

万元及

２

，

１１９．３５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利润水平均同比增长，

２０１５

年由于下游

行业增幅放缓出现小幅下降。 下游行业周期性波动将会对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经营状况

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本公司提示投资者注意招股意向书已披露财务报告审

计截止日后的经营状况。

１

、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业绩实现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

，

８４８．８８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９７％

；实现营业利润

２

，

４１２．０７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降低

２．４９％

；实现净利润

２

，

２５３．３２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７％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２

，

１１９．３５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４３％

。

２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全年经营情况的说明及业绩预计

公司在

２０１６

年商业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２０１６

年的产品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和采购价格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客户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所有

重大合同在年初已经完成签署，目前均在正常履行。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整个行业经营环境相比去年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从

２０１６

年

１－

８

月公司的经营情况来看，公司的盈利能力相比

２０１５

年有所增强，公司预计

２０１６

年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４７

，

５００～５２

，

５０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５

年预计增长

２．１６％～１２．９１％

；预计实现营业利润

４

，

３５０～

４

，

６５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５

年预计增长

０．８３％～７．７９％

；预计实现净利润

３

，

９００～４

，

２５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５

年

预计增长

０．２０％～９．１９％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３

，

７００～４

，

００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５

年预计增

长

０．４８％～８．６３％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６

年全年的盈利情况较

２０１５

年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预计公司在

２０１６

年全年盈利能力较

２０１５

年有所增强，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

日，公司未发生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其他重大事项。 上述有关

２０１６

年全年经营业绩的表述

仅为公司对未来业绩的展望，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若投

资者据此决策而造成投资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招股意向书中的相关内容。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

，

０２３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不低于

２５％

，其中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不超过

２

，

０２３

万股，本次发行无老股转让

４

、每股发行价 【】元

５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６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５．９６

元（按照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

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照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

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市净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９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１０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１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１２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１３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１４

、发行费用概算

３

，

２５２

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

１

） 承销费用

１

，

７００

（

２

） 保荐费用

６００

（

３

）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３８０

（

４

） 律师费用

１４０

（

５

）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３５６

（

６

） 发行手续费

７６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ＮＡＮ ＯＩＬ ＰＵＭ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６

，

０６９

万元

法人代表：许仲秋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４

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６９

号（邮政编码

４２１４００

）

电话号码：

０７３４－５２３９００８ ０７３４－５２２４８５３

（传真）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ｈｎｊｙｂ．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ｈｎｊｙｂ＠ｈｎｊｙｂ．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公司是由湖南机油泵厂、湖南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衡东县城市信用合作社和衡东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共同作为发起人定向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湖南机油泵厂为

主要发起人。 公司的设立过程如下：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湖南省体改委出具《关于同意成立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湘体改字［

１９９４

］

３５

号），批准公司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４

日， 公司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 注册号为

１８５０３８０８－Ｘ

，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５

日，湖南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规范运作的批复》（湘证监字［

１９９７

］

１７

号），确认：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符合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和运作的有关规定，同意按《公司法》的要求继续规范运作。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完成了重新规范工商登记，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１８３８０５０８－９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完成“三证合一”，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９１４３０４００１８５４００２８８１

。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公司设立时，公司发起人为湖南机油泵厂、湖南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衡东县

城市信用合作社和衡东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设立时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

） 股份性质

１

湖南机油泵厂

８０２ ５３．４７

发起人股

２

湖南省外商投资服务中心

５０ ３．３３

发起人股

３

衡东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２００ １３．３３

发起人股

４

衡东县城市信用合作社

５０ ３．３３

发起人股

５

湖南机油泵厂劳动服务公司

１６０ １０．６７

社会法人股

６

衡东县保险公司

２０ １．３３

社会法人股

７

湖南省铜套厂

１０ ０．６７

社会法人股

８

内部职工股

２０８ １３．８６

内部职工股

合 计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本公司采用的定向募集设立方式。 公司设立时，湖南机油泵厂将经评估确认的与机油泵

生产销售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全部投入公司，此后该厂不再从事相关业务。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６

日，湖

南机油泵厂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

三、发行人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６

，

０６９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２３

万股。新股发行数量

根据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发行价格综合确定，发行前无法确定公司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假

设本次发行新股

２

，

０２３

万股，则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比例

（

％

）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许仲秋

１

，

６７３．６５ ２７．５８ １

，

６７３．６５ ２０．６８

许文慧

６３５．９７ １０．４８ ６３５．９７ ７．８６

沈学如等其他

１５2

名股东

３

，

７５９．３８ ６１．９４ ３

，

７５９．３８ ４２．１５

社会公众股

－ － ２

，

０２３ ２５

合 计

６

，

０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８

，

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

１

许仲秋

１６

，

７３６

，

４６２ ２７．５８

２

许文慧

６

，

３５９

，

６９４ １０．４８

３

沈学如

４

，

７２１

，

２２４ ７．７８

４

邓东生

２

，

０７３

，

３０６ ３．４２

５

周 勇

１

，

９３６

，

１１３ ３．１９

６

胡桂荣

１

，

９３０

，

８２９ ３．１８

７

秦秒生

１

，

８８７

，

１９５ ３．１１

８

袁春华

１

，

７２３

，

４９４ ２．８４

９

常州市武进金城齿轮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７

１０

赵壁成

１

，

４４５

，

０８２ ２．３８

合 计

４０

，

３１３

，

３９９ ６６．４３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许文慧为许仲秋的女儿，刘亚奇为许仲秋

配偶的兄弟；李克辉为周勇配偶的兄弟；赵壁成为罗大志的岳父。 各关联股东的持股比例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股） 比例（

％

）

１

许仲秋

１６

，

７３６

，

４６２ ２７．５８

２

许文慧

６

，

３５９

，

６９４ １０．４８

３

刘亚奇

１

，

１４３

，

５６０ １．８８

４

周 勇

１

，

９３６

，

１１３ ３．１９

５

李克辉

５８３

，

３８３ ０．９６

６

罗大志

１

，

０８１

，

７５９ １．７８

７

赵壁成

１

，

４４５

，

０８２ ２．３８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发动机（或内燃机）系统的关键及重要零部件———泵类产品的研发、制

造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机油泵、发动机水泵、输油泵等零部件，产品主要应用于中重型卡车、客

车、乘用车、工程机械、发电机组、船舶动力等领域。 本公司是我国机油泵细分市场的领军企

业，也是我国“十二五”重点发展的内燃机配件企业，现为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冷却水泵机油

泵分会理事长单位。

本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机油泵、发动机水泵、输油泵等，为发动机（内燃机）系统的关键或重

要总成部件。

（二）产品用途

产品名称 主要构造 工作原理 主要用途

机油泵

柴油机机

油泵

泵体、泵盖、主动

轴、从动轴、滑动

轴承、主动齿轮、

从动齿轮、 柱塞

阀、内转子、外转

子等

工作时，主动齿轮带动从动齿轮转动，进油腔增

大，产生真空度，吸入润滑油；齿轮转动将润滑

油带到出油腔，空间减小，压力增大，向外送出

一定压力的润滑油。 主要为齿轮式机油泵

为发动机的润滑系统，

通过输送定量的润滑

油，实现液体摩擦，减少

摩擦阻力， 减轻发动机

的磨损， 对零件表面进

行清洗和冷却， 提高发

动机使用寿命

汽油机机

油泵

内转子转动时带动外转子一起转动， 某一工作

腔转过进油孔时，其容积增大，润滑油被吸入；

随着转子继续旋转，与出油孔相通，容积减小，

油压升高，润滑油送出。 主要为转子式机油泵

发动机水

泵

机械

水泵

壳体、 叶轮 、轴

承、泵轴、水封以

及传动带轮等

工作时，由曲轴皮带带动，发动机水泵叶轮带动

冷却液在整个冷却系统内循环， 达到冷却的目

的，使发动机正常工作

为发动机的冷却系统，

将零件产生的热量及时

散发出去， 保证内燃机

在最适宜温度状态下工

作

电动

水泵

直流电机， 电机

控制器，叶轮、泵

体、泵盖 、水封、

密封圈等

工作时，由电机轴带动叶轮旋转，产生一定的流

量与扬程，冷却电动车系统的相关部件，以保持

其在一定稳定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电机是无级

变速，接受电动汽车主系统的控制信号

输油泵

主动轴、 主动齿

轮、从动轴、从动

齿轮、泵体、泵盖

等

工作时，主动齿轮带动从动齿轮旋转，当齿轮脱

开啮合时在进油腔形成局部真空， 燃油被吸入

并随着齿轮转动被带到出油腔， 齿轮进入啮合

时燃油被挤出， 在压力作用下经排外销排出泵

外

为柴油发动机的燃料供

给系统部件， 保证柴油

在低压油路内循环，并

供应足够数量及一定压

力的燃油给喷油泵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

１

）销售机构的设置

公司设立销售部，下设国际贸易部、国内贸易部、市场服务部等，分别负责国外市场、国内

市场和售后服务等工作。 业务人员须进行市场的调研、新市场开发和现有客户的维护及订单

管理等任务。

（

２

）主要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采取直销的模式。 公司在国内外重要客户均设立办事处，负责客户的

开发和服务工作。 公司销售部根据公司经营目标制定营销计划、协调计划执行并进行客户管

理。

（

３

）销售流程

客户一般每年签订产品框架协议，客户再以电子邮件、传真或在其供应商管理平台中公

示等方式定期提出下阶段需求的具体计划或订单。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计划或滚动订单组织生

产。 生产完毕后，公司将货物发出，存储在公司租用的异地中转库，物流仓库将产品入库数量、

客户提货数量以及库存数量及时通知公司，如发现库存数量低于安全库存量，则向客户提出

报警，再由客户向公司协调补充库存事宜。

（四）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齿轮、内外转子、生铁铸件毛坯、铝材压铸毛坯、铝锭、生

铁、钢材等。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行业竞争情况

总体而言，国内外发动机泵类行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从国际市场来看，发动机泵类产品

的主要生产企业包括加拿大麦格纳、美国德尔福、美国博格华纳等，均为世界上领先的汽车零

部件企业，拥有领先的生产技术和优质的产品性能。

近年来，我国发动机泵类行业在发展变化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竞争格局，主要竞争主

体分为以下三类：

（

１

）内资的专业生产企业

这类企业独立于整车或装备制造企业，为整个下游主机厂提供配套。 在柴油发动机泵类

领域，专业性生产程度更高。 这类企业数量众多，较为分散，只有少部分企业实力雄厚，技术及

装备水平较好，产品种类丰富，能够满足为大型主机厂配套的质量与产能要求。 比如本公司、

西泵股份等。

（

２

）以外资为主的合资或独资专业生产企业

这类企业近几年发展较快，绝大部分企业为其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配套或返销本国，其特

点是投资大、设备优良、管理理念先进。这类企业包括：

①

苏州建厂的日本

ＴＰＫ

公司，生产发动

机泵类产品，为日本在华投资的企业配套；

②

苏州建厂的德国

ＧＰＭ

公司，生产发动机水泵、机

油泵等零部件，为德国大众配套。

（

３

）整车或发动机主机厂内部配套企业

这类企业主要是汽车整车集团或发动机主机厂下属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主要为其关联企

业提供配套。 乘用车生产企业大都设有内部的零部件企业，比如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东风汽车泵业公司、上海乾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

２

、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是原机械工业部和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定点的国内机油泵生产基地，经过近

２０

年的

发展，公司已发展成为我国发动机泵类产品专业生产企业的领军者，是我国“十二五”重点发

展的内燃机配件企业，也是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确认的“中国内燃机工业排头兵企业”。

在国内中重型柴油发动机领域，本公司产品主要为潍柴动力、玉柴股份、中国重汽、一汽

锡柴、东风康明斯、大柴道依茨、重庆康明斯、上柴股份、北汽福田等国内位居前列的中重型柴

油发动机制造商提供配套；在国际市场，公司产品外销到美国、欧洲等地区，为美国康明斯、卡

特彼勒、德国

ＭＴＵ

、瑞典斯堪尼亚等世界主要发动机、中重型卡车和工程机械制造商提供配

套。

公司是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是全国机油泵行业标准的主编单位，曾多年

担任协会冷却水泵、机油泵分会理事长单位。 公司是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技术中心为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２００８

年公司被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授予 “中国内燃机工业百年成

就奖”；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发动机泵类产品外销制造基地技改项目”被列入“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

造（第一批）

２００９

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

２０１１

年公司“零部件再制造技

改项目”被列入“衡阳市节能重点工程、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公司

“大马力柴油机及发电机组配套泵类产品环保节能技改项目” 被列入 “衡阳市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１１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公司“

Ｃｕｒｓｏｒ９

机油泵产业化项目”被国家科技部列入

２０１１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立项项目；

２０１２

年公司被评为 “湖南省质量信用

ＡＡＡ

级企业”、“湖南省机

械装备工业质量管理优秀企业”等。

五、发行人资产的权属情况

（一）主要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目前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如下表：

序号 权属人 权证号 面积（

ｍ２

） 土地位置 终止期限 备注

１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１１

预）第

００３６

号

１

，

０５６．５

衡东县城关镇康佳路

２０５６．１２．８

抵押

２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１１

预）第

００３７

号

７７

，

１６７．４

衡东县城关镇康佳路

２０５６．１２．８

抵押

３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１４

）字第

０９１３

号

１２９

，

０７７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２０５２．１．２４

抵押

４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１１

预）第

００３５

号

２１９

，

５５０．８

衡东县城关镇康佳路

２０５６．１２．８

抵押

５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２７

号

３１４．２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２０５９．１．９ －

６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４３

号

５８６．２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７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４４

号

６３８．０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８

衡山齿轮 山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２７７

号

８

，

２８６．９０

衡山县开云镇环溪路

１１

号

２０５４．１１．１４

抵押

９

衡山齿轮 山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０００８７７

号

５５

，

２６９．８０

衡山县开云镇环溪路

１１

号

２０５４．１１．１４

抵押

１０

衡山齿轮 山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０００４

号

４

，

８２９．１０

衡山县开云镇衡山大道

２０４５．４．３０

抵押

１１

衡山齿轮 山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５０５

号

２２

，

４０３．９０

衡山县开云镇环溪路

１１

号

２０５２．８．２２

抵押

１２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３２

号

５．０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１３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３３

号

５．０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１４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３４

号

５．０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０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３５

号

６．１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１６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３６

号

５．５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１７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３７

号

４．６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１８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３８

号

６．４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１９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３９

号

４．６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２０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４０

号

５．５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２１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４１

号

４．６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２２

湘机油泵 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６４２

号

４．６

衡东县城关镇湘泵路

２０４３．７．３０

抵押

２３

嘉力机械 山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０６９９

号

６９

，

５２２．８

衡山县开云镇青山村

２０６３．８．１０

抵押

以上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均以出让方式取得。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拥有的房产权属证书如下表：

序号 权属人 权证号 房屋坐落 面积（

ｍ２

） 备注

１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城关字第

００００７８１０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６３９．４２

抵押

２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城关字第

０００１１００６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９６０．４４

抵押

３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城关字第

０００１１００７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２

，

３８８．６５

抵押

４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城关字第

０００１１００８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４

，

２００．２４

抵押

５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城关字第

０００１１００９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

，

３８５．３８

抵押

６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城关字第

０００１１０１２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２

，

０２３．２６

抵押

７

湘机油泵 房权证东房字第

００００４６３４

号 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

１

，

７５５．７２

抵押

８

湘机油泵 房权证东房字第

００００４６３５

号 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

１

，

６２９．８９

抵押

９

湘机油泵 房权证东房字第

００００３１７２

号 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

２

，

７２６．９２

抵押

１０

湘机油泵 房权证东房字第

００００３１７３

号 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

２

，

０６６．２６

抵押

１１

湘机油泵 房权证东房字第

００００３１７４

号 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

１

，

８３０．５３

抵押

１２

湘机油泵 房权证东房字第

００００３１７５

号 衡东县城关镇北正街

７５３．２２

抵押

１３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１０９３１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

，

１８５．３４

抵押

１４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１０９３２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

，

８５４．７４

抵押

１５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１０９３３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

，

７１３．１６

抵押

１６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１０９３５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２

，

８４２．０１

抵押

１７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１０９３６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５

，

４２７．４１

抵押

１８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１０９３７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

，

３５６．６２

抵押

１９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８３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５５．４６

抵押

２０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８４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９．５７

抵押

２１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８５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４７．９８

抵押

２２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８６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９．５７

抵押

２３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８７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

，

１９６．３５

抵押

２４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８８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９．７２

抵押

２５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８９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４８．１６

抵押

２６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９０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

，

２８２．２

抵押

２７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９１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９．７２

抵押

２８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９２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９．５７

抵押

２９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９３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４７．９８

抵押

３０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９４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９．７２

抵押

３１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０９５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９．５７

抵押

３２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００１０５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２

，

１１６．０５

抵押

３３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１５５７５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１３．５８ －

３４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２８４６９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６５．４４ －

３５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２８４７０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５２．０４ －

３６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１５５９１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３３７．８ －

３７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２８４７１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６５．４４ －

３８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２８４７２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６５．４４ －

３９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２８４７３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５２．０４ －

４０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２８４７４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５２．０４ －

４１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２８４７５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５２．０４ －

４２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２８４７６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１６５．４４ －

４３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３１４９７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

６

，

４８３．００ －

４４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４７５１３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机油泵

厂

．

传统制造业工艺技术升级综

合厂房）

１０１

室

１８

，

３５２．１６ －

４５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４７５１４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机油泵

厂粗加工车间）

１０１

室

２

，

３６５．９８ －

４６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４７５１２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机油泵

厂、精密铸造车间）

１０１

室

３

，

６４２．５４ －

４７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５３０３６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湖南

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公租

房）

１０１

室

５

，

０９８．１ －

４８

湘机油泵 东房权证字第

１６０５３０３７

号

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湖南

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１＃

公租

房）

１０１

室

５

，

０９８．１ －

４９

衡山齿轮 衡山房权证开云字第

０００１６００１

号 衡山县开云镇环溪路

１１

号

９

，

５５４．６３

抵押

５０

衡山齿轮 衡房权证开云镇字第

７１５０００４２５

号 衡山县开云镇衡山大道

４０８

号

２

，

２７５．９３

抵押

５１

衡山齿轮 衡房权证开云镇字第

７１５０００４２６

号 衡山县开云镇衡山大道

４０８

号

２

，

０４３．８９

抵押

５２

衡山齿轮 衡房权证开云镇字第

７１５０００４２７

号 衡山县开云镇衡山大道

４０８

号

９８５．５６

抵押

５３

嘉力机械 衡房权证开云镇字第

７１５０００４２４

号 衡山县开云镇青山村

１

栋

１０１ １４

，

４００

抵押

５４

嘉力机械 衡房权证开云镇字第

７１６０００９２２

号 衡山县开云镇青山村

２

，

９４６．８７ －

（二）商标

公司现有各类国内注册商标共

４

件，无在申请待授权的商标。

注册号 注册商标 注册人 注册有效期限 核定使用商品

３２４３６５５

湘机油泵

２００４．４．７－

２０１４．４．６

（已续展至

２０２４．４．６

）

第

７

类：机油泵

１７９８３７

湘机油泵

２００３．７．５－

２０１３．７．４

（已续展至

２０２３．７．４

）

第

７

类：机油泵

７１１６３４４

衡山齿轮

２０１０．７．２１－

２０２０．７．２０

第

７

类：机器、马达和引擎调速器；非陆地车辆齿

轮传动装置；非陆地车辆用减速齿轮；机器传动

装置；机器联动机件

１１７９９６６１

湘机油泵

２０１４．５．７－２０２４．５．６

第

７

类：汽车发动机用机油泵；汽车发动机用汽油

泵；离心泵；泵（机器、引擎或马达部件）；润滑油

泵；泵（机器）；汽车油泵；阀（机器零件）；鼓风机；

气动元件（截止）。

（三）专利与非专利技术

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目前已取得发明专利

８

项、实用新型及外观专利共计

１７２

项，正在

申请中发明专利

５７

项，公司自主研发的非专利技术

７

项。

六、同业竞争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仲秋及其关联股东许文慧、刘

亚奇除持有本公司股权外，无其他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存在同业竞

争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仲秋及其关联股东许文慧、刘亚奇出

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１

）本人、本人持有权益达

５１％

以上的其他子公司以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附属

公司”） 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从事

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

２

）本人及附属公司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

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直

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凡本人及附属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

可能会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及附属公司会

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３

）本人将充分尊重股份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保证股份

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以及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促使经

本人提名的股份公司董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

４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本人同意给予股份公司赔偿。

（

５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为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股

东为止。

（

６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可被视为对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全体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声

明、承诺和保证。 “

七、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无经常性关联交易。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的偶发性关联交易，是关联方给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的正在履行中的担保事项如下：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内容 担保金额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备注

许仲秋和刘亚

云夫妇

本公司

借款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２０１６－１２－０３

否

提供最高额

８０７０

万元保证担保

银行承兑汇

票（共

２５

笔）

１５

，

４４９

，

７３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２３ ２０１６－１１－１３

否

最高额

４０００

万

元的保证

许仲秋和刘亚

云夫妇、周勇

和李坚夫妇

本公司 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７ ２０１６－１０－２６

否

分别提供最高额

２００００

万元保证

担保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 ２０１７－０３－３０

否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２１ ２０１７－０６－２１

否

许仲秋、周勇、

罗大志、袁春

华、胡桂荣

本公司 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３１ ２０１６－０８－３０

否

分别提供最高额

２７００

万元连带责

任保证

许仲秋和刘亚

云夫妇、刘光

明和彭晓丽夫

妇、周勇和李

坚夫妇、罗大

志和赵兰苹夫

妇、袁春华和

单香花夫妇

本公司 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７ ２０１６－１１－２５

否

分别提供最高额

２０００

万元保证

小计

１４１

，

４４９

，

７３６．００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余额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同关联方往来的余额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６．６．３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其他应收款

刘亚奇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胡桂荣

３５２．５０ １７．６３

小计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５０ １７．６３

４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报酬总额分别

１２４．１５

万

元、

１４３．０６

万元、

１３９．６２

万元、

７１．３１

万元。

５

、与金城齿轮交易相关情况

（

１

）金城齿轮实际控制人、股东情况

根据常州市武进金城齿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齿轮”）提供的《营业执照》、现行有效

的《常州市武进金城齿轮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常州市武进工商局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出具的《常州市

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金城齿轮现有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

有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出资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朱建望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５７１２０８＊＊＊＊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无

９００ ３０％

陶国俊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６３１００８＊＊＊＊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无

６００ ２０％

吴文政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６５１２１０＊＊＊＊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无

３００ １０％

徐晓凌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６５０１１０＊＊＊＊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无

３００ １０％

邹 明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５６０８３０＊＊＊＊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无

３００ １０％

王继方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５２０１１９＊＊＊＊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无

３００ １０％

周胜光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５５０７１７＊＊＊＊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无

１５０ ５％

廖菊萍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６９１０１３＊＊＊＊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无

１５０ ５％

合 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根据金城齿轮自然人股东的简历，上述自然人近五年内均在金城齿轮任职，金城齿轮出

具《声明与承诺》，确认金城齿轮各股东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代持或委托代持关系以及通过

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朱建望为金城齿轮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２

）金城齿轮及其股东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①

金城齿轮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为

２．４７％

，低于

５％

，不属于“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

关联方。

②

金城齿轮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将金城齿轮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其他股东的基本信息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基本信息进行比对，上述人员

之间未发生重合。

金城齿轮及其股东签署了《声明与承诺函》：“金城齿轮全部股东均承诺，其与湘机油泵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员工不存在亲属关系、其他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

系。 ”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金城齿轮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发行人员工是不存在亲属关系、其他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

３

）金城齿轮与发行人其他主要客户之间的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公司主要客户为美国康明斯、长安汽车、玉柴集团、潍柴控股、一汽集团、上汽集团等国内

外知名汽车发动机生产企业。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访谈了金城齿轮的控股股东、查询了公司境内主要客户的工商信

息、与主要客户进行了访谈，取得了金城齿轮的书面确认，经上述确认，金城齿轮与公司其他

主要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

４

）金城齿轮与发行人主要交易内容及定价公允性

①

主要交易内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与金城齿轮一般于年初签署《供货协议》，有效期从当年

度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发行人每月以采购订单的形式向金城齿轮订货， 订购产品为齿

轮。

发行人与金城齿轮在报告期内各年度采购金额及占比如下：

年度 采购产品 采购金额（万元） 占营业成本比例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齿轮

４９６．７７ ２．７１％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５

年 齿轮

１

，

１１７．８４ ３．３６％ １９．０３％

２０１４

年 齿轮

１

，

１０１．４９ ３．３３％ １７．７３％

２０１３

年 齿轮

９２１．３３ ２．９５％ １５．５４％

②

交易定价

报告期内，公司向武进齿轮和江苏驰翔精密齿轮有限公司采购相同类型齿轮的单价比较

如下：

单位：元

／

个

项目内容

产品名称及规格

ＡＺ１５０００７００１６Ａ－０２１Ａ Ｄ１２４６／ＶＧ０４０／ＶＧ０４３ ＷＤ２６５／３１７ ＷＤ３２９

供应商名称

金城

齿轮

江苏驰翔精

密齿轮有限

公司

金城

齿轮

江苏驰翔精

密齿轮有限

公司

金城

齿轮

江苏驰翔

精密齿轮

有限公司

金城

齿轮

江苏驰翔

精密齿轮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 － － － ２２．２２ ２０．９２ －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７３ ２０．４０ ２８．９１ ２８．８７ ２５．７４ ２３．５０ － ２６．３２

２０１４

年

２１．４４ ２１．４２ ２９．４２ ２９．４６ ２４．８４ ２４．３１ ２７．１３ ２６．８４

２０１３

年

２１．５５ ２１．５６ ２９．９１ ２８．８４ ２５．９０ ２５．５９ ２７．２４ ２７．０８

根据公司与其他供应商同时期签订的同类型的供货协议及采购订单，公司与金城齿轮相

关交易均参照市场价格，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交易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无经常性关联交易，偶发性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借款提供担

保，因此，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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